
「要求開展南生圍保育行動」  
 

 

就林廷衞議員要求討論上述事宜，地政總署現回覆如下: 

 

一般而言，發展商如在南生圍進行物業發展，根據南生圍

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，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，並可能

被要求通過環保署及漁護署的審批。待有關規劃許可申請獲

批後，當地政處接獲相關換地申請時會處理有關個案。此外，

地政處在有關保育政策議題上沒有任何意見，至於縱火乃是

嚴重罪行，相信有關執法部門會嚴肅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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